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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福 建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福 建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
闽工信规〔2022〕9 号

关于印发福建省水泥玻璃行业
产能置换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信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

换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工信部原〔2021〕80 号）精神，规范我

省水泥玻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结合我省产业实际制定了《福建

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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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5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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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意见

为贯彻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

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工信部原〔2021〕80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做好我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工作，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

实施意见：

一、严肃产能置换工作

（一）各地要充分认识水泥和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工作的重要

性，提高政治站位。严格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严禁违规备案和新

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、平板玻璃项目，慎重决策产能置换项目。

产能置换项目必须统筹考虑项目建设所在区域环境容量、资源禀

赋、市场需求、物流运输等因素，同时要有利于我省产业结构调

整和布局优化。

（二）水泥行业坚持产业发展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、市场需

求相适应，坚持整合省内水泥熟料存量产能改造升级，优化产业

结构，促进节能减排降碳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严禁盲目新增水泥

产能，支持现有企业整合改造提升，原则上不引进省外产能新上

水泥项目，确保水泥产能只减不增；存量产能整合过程中若少量

不足（不超过建设项目总产能的 10%）可适当从省外转入补充。

（三）按照《办法》规定，省内需要制定产能置换方案的水

泥熟料和平板玻璃建设项目，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不低于 1.5:1 和

1：1；使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水泥熟料生产线作为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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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指标和跨省置换水泥熟料指标的，产能置换比例不低于 2:1。

二、规范产能置换程序

（一）水泥熟料和平板玻璃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由项目建

设企业制定，经县级以上工信部门逐级核实后报送省工信厅。产

能置换方案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和出让产能情况，须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内容：

1.建设项目所属企业的名称，设计产能，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

拟建的具体位置、规格型号及数量，计划点火投产时间。

2.出让产能企业名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主体设备（生产

线）所在的具体位置，水泥回转窑外径或平板玻璃熔窑日熔化量，

备案或核准文件上的设计产能，核定产能，计划关停时间和计划

拆除时间，企业的水泥生产许可证等。

3.跨省产能置换的，须附产能出让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出让公告。

4.省内产能置换的，由产能出让方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（含

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，下同）核实出让产能的真实性、合规性，

出具核实意见并函告建设项目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，作为报送产

能置换方案的相关材料。

5.各地报送的产能置换方案中，要包含涉及《办法》第五条

内容的相关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分析。

（二）产能出让省外的，由出让企业按《办法》要求制定产

能出让方案，经县级以上工信部门逐级核实后报送至省工信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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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省工信厅对产能置换方案（含产能出让方案）进行复

核，在省工信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10 个工作

日，公示无异议后在省工信厅门户网站公告。在我省建设的跨省

产能置换项目，由省工信厅在公示产能置换方案前，委托全国性

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召开置换听证会，充分论证产能置换方案

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等要求。

（四）按《办法》规定，光伏压延玻璃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

换方案，但要做好产能风险预警工作，由企业编制光伏压延玻璃

建设项目信息和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经县级以上工信、发改部门逐

级核实报送，由省工信厅、发改委联合委托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或

中介机构召开听证会，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技术先进性、能

耗水平、环保水平等，经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

出具风险预警意见后，按相关程序要求公示、公告项目信息（具

体做法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文件执行）。

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各设区市工信部门要落实地方主体责任，负责监督本

辖区内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（含光伏压延玻璃建设项目信息，

下同）的落实，跟踪项目建设和投产情况。在建设项目投产前，

县级工信部门应及时向设区市工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已建成拟

投产报告。设区市工信部门收到县级工信部门报告后的 15 个工

作日内，在建设项目投产前组织查验建成装置的实际生产能力，

确保建设项目企业名称、地点和主体设备型号、数量、产能与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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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厅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一致，查验报告及时报送省工信厅。

如存在弄虚作假、“批小建大”等行为，应提请当地政府按照“谁

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，依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

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要求进行处罚，项目整改到位前不得点

火投产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工信部门要督促本辖区内产能指标出让退出

企业在建设项目点火投产前按要求关停和拆除用于产能置换的

生产线，并做好实地核查验收。核查验收情况及时报送省工信厅，

省内跨市产能置换的须同时抄送建设项目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。

（三）省内置换的，建设项目所在设区市工信部门应在项目

投产两个月前，将拟投产时间等情况函告出让产能指标所在设区

市工信部门，并抄送省工信厅。跨省置换的，建设项目所在设区

市工信部门应在项目投产两个月前，将拟投产时间等情况报送省

工信厅。

（四）省工信厅会同省发改委、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等

部门适时组织抽查产能置换方案执行情况，对产能置换方案核实

把关不严、监督落实不到位的地区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依照有关

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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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9日印发


